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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98 证券简称：中国卫通  公告编号：2023-014  

 

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年度业绩预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：实现盈利，且净利润与上年同

期相比上升 50%以上； 

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约 9.22 亿元； 

 公司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 4.75 亿元。 

 

一、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 

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

（二）业绩预告情况 

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9.22亿元，与上年同期相比，将增加 3.49亿

元，同比增长 61%左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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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计 202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后的净利润约 4.75亿元，与上年同期相比，将减少 0.52亿

元，同比下降 10%左右。 

二、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

（一）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：

572,304,982.46 元。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：526,771,296.99 元。 

（二）每股收益：0.1431元。 

三、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

2022 年 9月，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、科技部联合发布《关于加

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28号公告”），

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

间新购置的设备、器具，允许当年一次性全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

额时扣除，并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实行 100%加计扣除。近日，

税务部门通知公司中星 9B卫星和中星 6D卫星适用上述政策。 

上述两颗卫星的卫星系统、运载火箭及发射系统、地面系统

价值合计 19.92亿元，一次性税前抵扣影响资产负债表递延所得

税费用增加 2.98亿元；100%加计扣除影响 2022年度利润表所得

税费用减少 2.98亿元，相应增加归母净利润 2.98亿元，约占上

年度归母净利润的 52%，公司预计整体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约

61%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

步核算，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。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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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，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

面不存在重大分歧。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以汇算清缴税审报

告为准，税收优惠实际执行数额可能存在差异。 

五、其他说明事项 

28号公告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在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2年

12 月 31日期间新购置的设备、器具可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。根

据《高新技术企业购置设备、器具企业所得税税前一次性扣除和

100%加计扣除政策操作指南》的规定，固定资产购置时点按以下

原则确认：以货币形式购进的固定资产，除采取分期付款或赊销

方式购进外，按发票开具时间确认；以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进

的固定资产，按固定资产到货时间确认；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，

按竣工结算时间确认。 

因卫星建设项目具有较强特殊性且价值高，在适用政策上存

在两种理解：一是认为卫星建设项目属于“分期付款购进的固定

资产”，则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射

的卫星可适用政策；二是认为卫星建设项目属于“自行建造的固

定资产”，则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竣

工结算的卫星可适用政策。如按第一种理解适用政策，则公司于

2022 年第四季度发射的一颗卫星符合条件，按政策规定可加计

扣除减少 2022 年度所得税费用约 1.3 亿元；如按第二种理解适

用政策，则公司中星 9B和中星 6D卫星符合条件，按政策规定可

加计扣除减少 2022 年度所得税费用约 2.98亿元。仅从文件条款

无法明确判断卫星建设项目适用何种方式，为此公司积极与税务

部门沟通寻求指导。根据 2023年 1月与税务部门初步沟通意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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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拟按分期付款外购设备方式适用政策，并征询年度审计机构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意见，判断仅一颗卫星星体适用政策，相应

影响归母净利润约 1.3亿元，约占上年度归母净利润的 23%，预

计整体业绩增长未达业绩预告标准。 

公司卫星项目建设包括卫星系统、运载火箭及发射系统、地

面系统，针对卫星项目建设如何适用政策尚无先例参考，税务部

门对此高度重视，逐级汇报研究，并多次与公司深入探讨论证，

近日做出研判，指导公司按自行建造的方式适用 28 号公告，公

司征求会计师及审计委员会成员意见，明确中星 9B 卫星和中星

6D卫星符合条件适用此优惠政策，公司预计减少 2022 年度所得

税费用 2.98亿元，增加归母净利润 2.98亿元，约占上年度归母

净利润的 52%，公司预计整体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61%。基于

此，公司及时编制本业绩预告并予以披露。  

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

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2 年年报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4 月 12 日 

 

 


